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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的食品召回制度及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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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给我国的食品安全管理提供借鉴 ,从澳大利亚食品召回的概况、分级、关键步骤、应注意的问题及澳大利

亚境内食品企业如何制定食品召回计划书等方面介绍澳大利亚的食品召回制度 ,并就其特点作简要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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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A food recall system has been in urgent meed in the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system of our country. The article

introduced the Australian system of food recall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 general situation , classification , key steps , issues should

be noticed , and how the food company to write their own food recall plan.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were briefly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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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召回制度最早源于美国汽车行业 ,之后被

引入其它国家 , 逐渐进入食品等与消费者生命财产

安全密切相关的其它行业。由于其不但遵循经济活

动中诚实信用的道德准则 ,还体现现代社会以人为

本、尊重财产、关注环境的终极关怀 ,因此在现代食

品安全管理中成为越来越受到重视的调控手段。

我国在 2004 年发布并实施了《缺陷汽车产品召

回管理规定》,这是我国以汽车产品为试点首次实施

召回制度[1 ] 。之后 ,食品行业也积极酝酿 ,呼吁建立

该制度。澳大利亚的食品召回制度程序合理、体系

完备 , 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旨在介绍澳大利

亚的食品召回制度 ,以期能对我国正在探索的食品

召回之路提供借鉴。

1 　澳大利亚食品召回制度的概况[2 ]

　　食品召回制度是指食品的生产商、进口商或者

经销商在获悉其生产、进口或销售的食品存在可能

危害消费者健康、安全的缺陷时 ,依法向政府部门报

告 ,及时通知消费者 ,并从市场和消费者手中收回问

题产品 ,予以更新、赔偿的积极有效的补救措施 ,以

消除缺陷产品危害风险的制度[3 ] 。

澳大利亚的食品召回由澳新食品标准局 ( Food

Standards AustraliaΠNew Zealand , FSANZ ) 主导进行。

在 FSANZ设有专门的食品召回协调员 ,各州和领地

(territory)也设有州或领地的召回协调员。一旦展开

召回 ,发起召回的食品生产商、批发商、分销商、进口

商就被称为责任人。责任人、州或领地协调员、

FSANZ协调员构成澳大利亚食品召回中最基本的人

员组成。

在法律依据上 ,澳大利亚的食品召回主要依据

《澳新食品标准法典》( Food Standards Code) 和《贸易

行为法案》( The Trade Practices Act ,1974) 的相关规

定。《澳新食品标准法典》第 2 卷第 3 章是关于食品

的生产商、批发商、分销商、进口商作适当的书面召

回计划的法律规定。其中食品安全标准 3. 2. 2 一节

第 12 款规定 ,澳大利亚参与食品批发、生产及进口

的食品企业必须建立确保不安全食品召回的体系 ,

将这个体系书面化并上报相关管理部门 ,在召回不

安全食品时要按既定体系的程序来实施。

2 　澳大利亚食品召回的分级[2 ]

　　澳大利亚依据产品的销售渠道和销售范围来确

定食品召回的级别 ,目前其分级只有贸易召回和消

费者召回 2 个水平。

贸易召回 (Trade recall) 指的是将产品从产品的

分配中心和批发商那里收回。消费者召回 (Cosumer

recall)是涉及产品生产和分配所有环节的召回 ,涉

及范围广 ,包括消费者拥有的任何受影响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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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澳大利亚食品召回的关键步骤[2 ]

　　任何一次食品召回都需要达到以下 3 个主要目

标 :第一 ,停止受影响产品 (怀疑存在缺陷的所有产

品)的分配和销售 ;第二 ,将问题通知有关管理部门

(所有召回 ) 和公众 (仅消费者召回) ;第三 ,快速高

效地从市场撤走任何具有潜在不安全性的产品。为

实现这 3 个主要目标 ,FSANZ 要求责任人在每一次

召回中走好以下几个关键步骤 : (1) 建立召回委员

会。(2) 进行危害Π风险评估。(3) 决定召回水平。

(4)决定召回中应通知的人。(5)决定通知和收回产

品的方式。(6) 公布召回报告。这些步骤都应由责

任人发起并负责安排执行 ,必要时可以得到 FSANZ

及州或领地协调官员的帮助 ,也可以雇佣食品召回

问题专家或咨询代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帮助完成。

311 　建立召回委员会 　召回委员会一般包括以下

成员 :召回责任人 (最好是公司高级技术主管) 、公司

管理主管、公共关系主管、生产主管、仓储和分销主

管、采购部主管、市场或零售主管及公司法律代表。

312 　危害Π风险评估 　在召回前进行缺陷产品的危

害Π风险评估是保证食品召回科学合理的有效手段。

进行危害Π风险评估必须全面准确地收集所有有关

信息。所要收集的信息主要有产品的问题 ,包括问

题的性质及可疑样品与其它样品的检测结果和其它

调查结果 ;产品的描述 ,包括产品名称和说明 ,包装

大小和类型 ,产品标识 (批号或系列号) ,保质期 (use

by date) 、生产日期 (packed on date) 、最佳食用期 (best

before) ,产品在澳大利亚的责任人和联系电话 (包括

下班后电话) ,产品的批量、日期和投放数量 ,产品在

澳大利亚的销售情况 ,出口产品的海外销售情况等。

另外还有诸如报告产品问题的人的姓名和电话号

码 ,报告日期 ,收到相似报告的数量 ,对可疑样品或

其它样品的调查的有效性等其它有关信息。

通过对这些信息的综合评估 ,责任人、FSANZ召

回协调员、产地州或领地召回协调员、有关专家共同

磋商决定是否需要召回 ,如果召回 ,选择什么样的召

回水平。

313 　召回中责任人应通知的人及通知的方式 　一

旦实施召回 ,责任人需要通知的主要是管理部门、销

售网络、公众 (在消费者召回水平时需要) 这三方面

的有关人员。

管理部门包括 FSANZ、卫生部门、食品管理部

门、负责消费者利益的公共利益部及州和领地负责

消费者事务及公平贸易的部门。在 FSANZ 的官方

网站提供这些部门的及时更新的联系方式。对管理

部门的通知是法定的 ,要求在一定的时限内。

对销售网络的通知一般以“Food Recall”为抬头 ,

内容需同 FSANZ商讨决定 ,主要是对产品和产品问

题的描述 ,召回的原因和需要分销网络采取的措施

的说明等。通知要求迅速、广泛、内容明确 ,应告知

具体的停止销售和零售的方法 ,安全地仓储收回产

品的方法 ,隔离和处理产品的方法等。

实施消费者水平的召回时需要通知公众 ,对公

众的通知一般是通过在报纸上刊登有偿广告或利用

媒体进行声明。刊登广告和进行媒体声明时 ,要保

证所有可能接受缺陷产品的消费者都能够被及时通

知到。

314 　召回产品的处置 　产品可能从超市收回 ,也可

能通过分销网络或直接从消费者手中收回。收回的

产品需存放在一定的场所并同其它的产品分开。要

求必须对收回产品的数量及批号标识作详细记录。

澳大利亚食品召回中 ,收回的产品可能会被纠

正或再加工至适用于人类消费后重返市场 ,也可能

作销毁处理而永久性离开市场。对收回产品的处

置 ,根据产品问题的不同而决定。但这些处理活动

都是在同 FSANZ、产地州或领地卫生部门、食品管理

部门充分磋商之后才能采取的。

315 　公布召回报告 　在召回中及召回后 ,责任人需

要向 FSANZ召回协调员提交临时性的和最终的召

回报告 ,召回报告应该评估召回的效果 ,并根据召回

原因的调查结果提出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的适当

建议。FSANZ在汇总后公布报告 ,并将召回作详细

记录 ,将召回情况的概要录入电子数据库 ,以供企业

或公众查询和在 FSANZ会议上总结回顾。

4 　澳大利亚食品召回中的其它问题[2 ]

　　在澳大利亚的食品召回中 ,除以上在任何一次

召回中都必不可少的关键步骤外 ,还有其它一些问

题需要注意。它们有的贯穿于召回的整个过程 ,对

召回的成功与否起决定性作用 ;有的只是在某些召

回中可能遇到 ,但对企业利益或某次召回影响巨大。

411 　产品的可追溯性 　食品召回的主要目的是收

回缺陷产品 ,因此收回产品与责任人已投放产品之

间的比例是评估召回效果的有效度量。为确保所有

产品快速顺利地撤回 ,对产品从生产到销售保持一

个完整的记录是非常必要的。

FSANZ认为 ,按照 GMP 的原则 ,食品的生产商

应该对所生产的产品作以下记录 :每批产品从原料

到最后产品的完整、及时的记录 ;所有原材料和散装

产品的使用和处理记录 ;已购买终产品的客户的详

细信息记录。食品生产的相关完整记录应该在一批

货物的货架寿命之后再保留至少一年。

除生产商之外 ,进口商、批发商、分销商等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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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也应该建立起产品的记录系统 ,记录产品的

分配情况及有关产品问题的反馈意见。

412 　商业敏感信息的处理 　召回中责任人提交给

FSANZ及州或领地卫生部门的信息可能具有商业敏

感性。如确属商业机密 ,责任人应该告知信息被提

交部门。在接到信息后 ,这些部门应该按照责任人

的要求 , 并遵循澳新食品标准法 ( Food Standards

AustraliaΠNew Zealand Act 1991) 、公共利益行政部门

管理法 (Commonwealth government administrative laws) 、

新闻自由法 (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1982) 等相关

法律的规定来决定是否公布这些信息。总之信息被

提交部门应该作到既保护责任人商业机密 ,又不侵

犯公众知情权。

413 　召回中可能发生的犯罪问题 　食品召回中可

能遇到食品是在生产或销售之后受到污染的情况 ,

这时召回可能伴随敲诈的犯罪行为 ,使得供应商或

零售商在声誉和经济上受到不必要的损害。在这种

情况下 , 作任何召回的决定都应经过警方的同意。

发生这种事件时 ,通常由警方、负责消费者事务的公

共利益机构、事发州或领地的卫生部门 (并非产地州

或领地卫生部门)等机构参与处理 ,FSANZ在此种事

件中的作用仅仅是综合协调和监督。

414 　召回的经费问题 　召回是要花费金钱的 ,责任

人也许会在经费问题上感到困难。在澳大利亚可以

通过参加保险支付实施召回所需要的花费并弥补由

此带来的利润损失。如果没有参加保险可以考虑咨

询专家的建议 ,从其它方面获得支持。

5 　澳大利亚食品企业如何制定自己的召回计划[2 ]

　　按照《澳新食品标准法典》的规定 ,参与食品生

产流通的公司或实体都应该制定书面召回计划。通

常 ,澳大利亚境内的食品公司按照以下程序制定自

己的召回计划。

第一步 :按照《法典》规定及公司情况决定公司

是否会实施召回。第二步 :决定谁来撰写召回计划 ,

撰写人是否需要帮助及需要什么样的帮助。第三

步 :撰写召回计划。召回计划书的内容就是指导公

司实施召回的具体步骤 , 召回计划书的格式在

FSANZ发布的召回议定书中有范本可以参考。第四

步 :就召回的程序进行员工培训。第五步 :在公司内

进行模拟召回。第六步 :定期对计划进行回顾 ,特别

是产品的生产销售发生了变化 ,公司的人事有了变

动时。另外在实施召回后也要回顾检查公司的召回

计划 ,必要的时候对召回计划书进行修改。

6 　澳大利亚食品召回的特点

　　分析澳大利亚食品行业召回制度可以看出澳大

利亚的食品召回有以下特点 :

(1)澳大利亚的食品召回作为应付突发事件的

程序 ,是一种有准备的危机应对系统。它通过法律

形式规定从事食品生产流通的责任人 (公司)都应建

立自己的书面的召回计划 ,并且要求进行员工培训

和模拟召回。这种有体系、有程序的制度 ,是真正能

够应对危机 ,切实达到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制度。

(2) 澳大利亚在实施食品召回时 , FSANZ、州或

领地管理部门、责任人是最基本的 3 个参与者 ,分别

代表中央、地方和企业。澳大利亚通过法律和召回

计划书具体规定各方的职责 ,并将各方相互沟通和

协调的方式程序化、书面化。这种中央、地方、企业

3 方面制度化协作的模式保证了召回在各个层次都

有落脚点 ,是召回成功实施的行政基础。

(3)澳大利亚食品召回的分类只有贸易召回和

消费者召回 2 个水平 ,它的分类依据是销售渠道和

销售范围。这种分类方法比起其它国家根据食品危

害性程度决定分级的方法来说依据简单明了 ,易于

在评估中快速决定召回级别 ,进而快速采取措施。

(4) 澳大利亚在决定食品召回及召回后产品的

处理方式上都采用了风险评估的方法 ,它既避免对

商家造成过度伤害 ,又保证消费者不受安全威胁 ,保

证了召回及召回产品的处理科学合理。

(5) 良好的产品可追溯性是食品召回能够成功

实施的基础 ,澳大利亚的食品召回非常强调参与食

品生产、流通的企业保留完整的产品生产、分配记录

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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